
日本研究优秀论文40篇”摘编◎

者的区别仅仅在于，不同于竹内好与石母田正的强烈移情，丸山真男对底层 

民众的视线更加冷峻一些，不是一味的美化，因为他经历过和认识到日本农 

村共同体（尊皇意识、在乡军人）同样可以成为法西斯的温床。至于竹内好 

与石母田正，应该说他们的民族论也不会被简单回收到战前那种自上而下的、 

试图建构同质化民族国家（nation - state）的现代性疾患之中。他们念念不忘 

的“日本民族”，如果像柄谷行人所说，是一个无法祛除的假象，那么他们在 

现实之中唯一能做到的，也就是要努力保证这个假象的伦理性和独立性，让 

它成为一个值得尊敬和认同的对象。

既然孤独无助、原子化的个体们可以酝酿出极端民族主义，那么我们或 

许可以考虑，健全的“民族”想象也不是不可以变成某种抵抗原子化、共享 

情感和行动力量的政治性同盟。因此，为了重建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新民族 

主义，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鉴别民族（nation）和国家（state）的差异，平等 

地参与民族意识（同时也关系到世界意识）的塑造。既要激活民族主义的健 

康活力，同时又要抵制那些如影随形的暴力冲动的诱惑。事实上，仅仅到了 

I960年代，日本便出现了一个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转向。例如在 

195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江藤淳等文艺批评家打起了 “否定战后”的旗号，把 

日本战后的反战和平、民主主义文学和思想的历史贬低为“丧失的历史”、 

“自我破坏的历史”，试图建构另外一种解读文学、民族与国家的新话语。所 

以说，在民族主义场域之中的角逐一直在持久反复，对此的凝视与介入依然 

极有必要。

（原载于《山东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6期）

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

汤重南

至2018年，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已经签订40周年。从世界历史角度考 

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、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前的中日关系，概括地 

说其内容有三：一是从远古走来的民族起源、形成和融合史；二是古代（包 

括日本史的中世、近世）的两千多年占主流地位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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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高潮的历史，以及古代倭寇、三次战争和“锁国”“海禁”史；三是近代 

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。

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中，日本从中国吸收、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、 

技术和文化、艺术，甚至中国在政治、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、规章。但中日 

两国间也有过三次战争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，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 

的历史地位，而日本在世界史上仅有大化改新、武士、德川幕府等极为简略 

的记述话语，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大，而中日文化交流史则在世界历史上占 

有一定的地位。

时间转向近代。两国在19世纪中期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 

运，但两国关系从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发生逆转。日本走上了资本主 

义发展道路，而中国逐渐走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。近代日本对中国 

进行了长达70年的侵略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史，主要是从1874年日本出 

兵侵我台湾至1945年间的七十年侵华史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史。当然，其间 

还有1896年开始的以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热潮为中心的长达20年的中日文化 

交流高潮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，已具有世界历史的某种意义。

从1931至1945年，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。中国人 

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 

和重大贡献。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，已完全具有世界意义。

战后初期，日本被美国事实上单独占领，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 ， 

特别是制定了 “和平宪法”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告成立。在 

“冷战体制”下，中日两国分处两个不同阵营，官方正式关系长期处于断绝 

状态。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，两国间就频繁开展了大量的民间交流，极大 

地促进了官方外交。“以民促官”、半官半民，成为发展中日关系极为宝贵 

的经验。

1972年9月，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, 

距今已46年。

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至1989年。中日于1978年签订了《中日和平友好 

条约》，今年适逢40周年。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，促进两国和世界的和平与 

稳定。

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至2000年。在这一时期，冷战结束，国际形势巨 

变，中日关系亦有大变化。1991年8月，海部首相访华，提出了 “世界中的 

中日关系”这一概念，在与中国总理李鹏会谈中首次向中国提出了民主、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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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、裁军、环保等地区或全球问题，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改变，试图加 

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和限制中国的意图。当然，希望建立超越中日双边关 

系、立足于亚太甚至世界的中日关系等，则具有积极意义。海部后的日本历 

届政府基本上都予以肯定和继承。中国政府虽未直接评价，亦未表示异议。 
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时期，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 

华为标志，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其实质性的进展是中日的双边合 

作向多边合作发展，逐步形成并确立了 “亚太中的中日关系”和“世界中的 

中日关系”。

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2年：这是构筑21世纪初新的中日合作关系 

的重要时期，也是中日结构性问题凸显时期。由于小泉纯一郎首相顽固坚持 

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，中日关系出现诸多问题，而其责任在日本。但中日两 

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政治、文化、军事，外交方面的 

合作亦迅速向纵深发展。

21世纪初期，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已经成立，并召开了第一、 

第二次会议。中日政府间的两国战略对话也已进行四轮。只有从长远、战略 

高度考虑和发展中日关系，才有出路，才有各自的尊严、利益和安全和地区 

以至世界的共同利益，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做出贡献。

（原载于《江海学刊》2018年第5期）

论《日美地位协定》的本质与影响

——兼论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

田凯

《日美地位协定》是规定美军在日特权的日美间协议。以地位协定为核 

心，由《日美安全条约》、地位协定、“密约”及日本国内特别法等构成的 

“安保法体系”，在法理上确定了日本对美军事从属地位，并将该协定嵌入到 

国内统治结构中。“安保法体系”及其制度性支撑共同构成了规定日本对美军 

事从属的“法理框架”。日本将对美军事从属的压力传导至冲绳，导致冲绳基 

地问题的产生。地位协定是冲绳基地问题的法理根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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